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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等国家对非法捕捞的管理及 

我国出口水产品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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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海关, 青岛  266555) 

摘  要: 目的  了解我国对非法捕捞渔业的管理现状, 对出口水产品贸易中可能存在的技术贸易壁垒进行分

析并提出应对方案, 以指导水产品顺利出口, 落实国家稳外贸政策。方法  对欧盟、美国等国家针对非法捕捞

(illegal fishing)、未报告捕捞(unreported fishing)和未管制捕捞(unregulated fishing)行为采取的管理措施, 以及对

进入其市场的水产品在 IUU 捕捞环节的特别要求进行研究, 指出我国在现有渔业管理模式下存在的短板, 在

出口水产品方面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并提出应对措施。结果  我国的渔业法规制度虽经多次修订, 但仍存在一

定的滞后性, 一些国际公约无法完全执行, 出口水产品会遇到门槛提高、成本增加的情况。结论  我国针对水

产品 IUU 捕捞, 应尽快完善我国渔业监管体系, 推进国际互认, 加强国际合作, 应对技术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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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quatic products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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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management of illegal fishing fisheries in China, analyze the possible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in export aquatic products and propose the solutions, so as to guide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smoothly and implement the national policy of stabilizing foreign trade. Methods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taken by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gainst illegal fishing,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nd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the IUU fishing of aquatic products entering their markets were 

studied. The problems that might be encountered in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s current fishery 

management model were pointed out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Results  Although China’s fishery 

laws and regulations had been revised many times, there was still a certain lag, som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could 

not be fully implemented, and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would encounter the situation of higher threshold and 

higher cost. Conclusion  For IUU fishing of aquatic products, China should improve its fishery regulatory system, 

promote international mutual recognitio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al with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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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海洋捕捞业既面临着如何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 , 也肩负着为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使命 , 

对于全球渔业而言, 非法捕捞(illegal fishing)、未报告捕

捞 (unreported fishing) 和 未 管 制 捕 捞 (unregulated 

fishing)(简称 IUU)是渔业捕捞中最严重的危害之一。根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最新估算, 全世界每年因为

IUU所造成的渔业损失介于 100~235亿美元之间, 相当于

1100~2600 万 t 渔获物。FAO 表示在全球主要渔业生产中, 

非法渔业甚至占到了整个渔业的三成多[1]。国际社会逐渐

认识到, 若 IUU 捕捞不受遏制, 渔业管理政策依据的系

统会出现根本性错误。 

2000 年 10 月, FAO 总部举行了 IUU 捕捞技术磋商会

议, 就草拟的行动计划展开了讨论, 决定于 2001 年第 24

届渔业委员会上提出 IUU 捕捞国际行动计划草案供部长

会议采纳。2001 年 3 月 2 日, FAO 宣布超过 110 个国家参

与的会议已通过《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

制捕鱼行为的国际行动计划》法案。欧盟、美国等发达国

家最先加入行动计划, 并制定一系列的法规去实施, 用来

打击全球 IUU 捕捞行为, 对进口到欧盟、美国境内的水产

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以保证这些水产品合法捕捞。这

些管理制度的实施, 在有效打击 IUU 捕捞行为的同时, 也

逐渐变成一种技术贸易壁垒, 尤其是在近期疫情影响下, 

水产品出口贸易更加容易成为技术贸易战的牺牲品。中国

每年出口水产品总量约 400 万 t, 其中超过 200 万 t 来自于

海洋捕捞, 约占出口水产品总量的 60%, 对 IUU 管控措施

是否执行到位, 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是否能

正常开展, 关系到我国稳外贸政策是否执行到位。本文通

过分析欧美等国家对 IUU 的管控措施, 为我国打击 IUU 渔

业行为、确保水产品正常贸易出口提出工作建议。 

1  欧盟、美国等对 IUU 捕捞的管控 

1.1  欧  盟 

欧盟对于 IUU 捕捞行为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影响高

度重视, 欧盟每年进口的 150 亿欧元的水产品中, 有 11 亿

欧元为其他国家的 IUU 捕捞产品, 约占其全部进口水产品

货值的 7%。欧盟认为, 作为世界水产品进口量最大的经济

体, 欧盟已成为 IUU 捕捞极有价值的目标市场。因此, 有

必要在共同体层面上强化对 IUU 捕捞的打击。2008 年 9

月 29 日, 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建立预防、阻止和消

除非法、未报告及未管制捕捞的共同体体系”的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2]。该条例的制定基于欧盟 1983 年制定

的共同渔业政策, 旨在通过对欧盟渔业供应体系, 特别是

欧盟水产品市场准入的严格管理, 强化对 IUU 捕捞行为的

打击, 《条例》的生效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1 日。 

《条例》规定, 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海洋捕捞水产品

必须具有捕捞证书, 否则, 欧盟将视其为非法产品并拒绝

进口。此外, 《条例》还就对第三国渔船的港口检查、对

IUU 捕捞渔船和不合作国家的措施、欧盟的预警系统等内

容进行了规定。 

《条例》实施以来成效良好。截止目前, 欧盟已经建

立了 IUU 渔船及国家黑名单, 渔获认证制度也已经落实到

位, 欧盟执委会与超过 50 个第三国交涉, 希望改善其打击

IUU 的措施。多数国家采纳了欧盟的建议, 未得到任何警

告, 但也有超过 20 个国家收到黄牌警告。2015 年, 泰国、

科摩罗、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收到了黄牌警告, 直至

2019 年, 部分国家通过整改后才得以解除黄牌警告。收到

警告的国家 6 个月之内若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欧盟执委会

将给该国发“红牌”警告, 实行《欧盟打击非法捕鱼规则》

中的制裁措施[3]。与此同时, 欧盟也在一直寻求打击 IUU

捕捞的国际合作。2011 年, 美国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历史性

的声明, 承诺双边合作打击违法、无报告及不合规范的渔

捞活动, 这是美国和欧盟在渔业管理上达成的第一个长期

合作伙伴关系。2012 年, 欧盟与日本签署打击 IUU 捕捞联

合声明, 双方签署的声明内容包括系统交换 IUU 捕捞业信

息、鼓励其他国家贯彻 FAO 推行的港口国家行动协议

(agreement on port state measures, PSMA)、推动可持续渔业

发展、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等。 

1.2  美  国 

美国《海洋政策》杂志 2014 年发表的一篇研究专著

中披露, 当今美国每年都进口高达 200 亿美元价值的野

生捕捞海鲜产品, 其中约 32%的产品涉嫌 IUU 非法捕捞, 

而绝大多数产品主要是产自中国、泰国、印尼、厄瓜多

尔、加拿大、越南、菲律宾、印度、墨西哥和智利等 10

个国家, 2014 年的数据显示, 美国从 10 国进口的主要捕

捞水产品中, 进口量共计 54.5 万 t, 其中中国占 28%, 居

10 国之首[4]。 

针对 IUU 管控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2014 年 6 月 17 日, 

美国白宫发布“建立一个全面的框架用来打击非法、未申报

和无管制的渔业和水产品欺诈等”总统备忘录, 以期共同

打击水产品 IUU 和欺诈行为, 美国是继欧盟之后第二个对

水产品非法捕捞采取管控措施的国家[5]。2015 年 3 月 15

日, 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等 12 个机构组成的“总统事务工作

组”发布“打击非法、未申报和无管制捕捞”的行动纲要。

2015 年 8 月 3 日,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发出公报, 



2040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2 卷 
 
 
 
 
 

应用 7 个原则初步提出 13 种鱼类产品被确定为可能存在

IUU 非法捕捞或水产品欺诈的高风险产品[6]。2015 年 11

月 5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非法、未申报和无管制

捕捞活动执行法案》, 进一步从政府层面提高打击非法捕

捞和水产品欺诈行为的力度。该法案是“打击非法捕捞行动

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7]。与此同时, 美国将批准和执行

PSMA[8], 以打击进入美国港口的非法捕捞船只和禁止非

法渔获进入美国市场。 

2016 年 2 月 5 日, 美国 NOAA 发布公告, 就《进口海

产品监管法案》法规草案提出征求意见。最终该规则自

2017 年 1 月 9 号起生效, 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对规则

中涉及的最优先品种强制实施, 其中野生水产品要求提供

17 项信息, 养殖水产品提供 13 项信息[9]。美国根据被确定

的事实, 已先后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尼日利

亚、尼加拉瓜、葡萄牙等 6 国列入了在美境内从事非法捕

捞活动的“黑名单”。 

2  我国对非法捕捞的管控 

我国是渔业捕捞大国, 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水产品

出口量占世界水产品总额的 16%[10], 应执法管理要求已经

形成完备的渔业资源管理体系。但是, 我国渔业立法起步

晚,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渔业法》才刚刚颁布, 虽

然历经 4 次修改, 其对于现期纷繁复杂的非法捕捞渔业案

件而言, 具有滞后性, 不能完全契合现期渔业的发展。在

农业农村部 2019 年网站公开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11], 关于打击远洋渔

业中存在的 IUU 捕捞的“黑名单”、渔船进出港报告、大中

型渔船定点上岸制度、外国 IUU 渔船禁止进入中国港口等

内容, 均作为新增条款写入修订稿中。 

但是按照我国目前的渔业监管体系, 中国“渔港和非渔

港的监督管理权分属不同的部门”, 还无法完全执行 FAO 关

于PASM的相关要求, 王甜甜等[12]曾撰文指出, 采取港口国

措施需要以港口为依托对渔船进行监督检查, 但是对于停

靠在中国渔港和非渔港的外国渔船, 谁是关于 IUU 捕捞监

督检查的主体部门, 目前还未明确。戴瑛等[13]认为, 我国目

前针对非法捕捞行为处罚较轻, 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和

警示作用。我国关于 IUU 捕捞行政处罚分为罚款、没收渔

获物、吊销捕捞许可证等, 执法实践中的处罚额度远低于违

法船舶捕捞所得, 巨大的利润是渔船违法的主要因素, 面对

着远超合法捕捞渔获物的巨额收益, 就可能出现不顾社会

道德, 甚至是挑战法律底线的违法行为出现。 

3  IUU 引发的贸易问题和应对措施 

3.1  出口面临的问题 

出口门槛提高。欧盟、美国已经明确出台法规对水产

品 IUU 渔业行为进行管控, 在目前渔业资源紧张和贸易保

护主义的大环境下, 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会纷纷仿效跟随, 

演变为技术贸易壁垒, 提高出口门槛。具体来讲, 我国出

口欧盟的水产品必须要附合法捕捞证明和加工厂声明, 否

则不予通关; 出口美国的水产品则需要根据要求提供相应

的追溯信息, 无法提供或信息真实性受到怀疑, 产品无法

通关。除此之外, 欧盟还会定期到我国开展 IUU 渔业管理

检查工作, 2011 年 4 月, 欧盟检查团就曾来中国专门针对

IUU 开展了检查, 检查范围包括渔港码头、渔船、加工厂

等, 在欧盟最近的 2018 年检查中, 也有 IUU 的相关检查内

容。目前小规模渔业在我国渔业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由于受到资金、技术等原因的限制以及管理方法的不同, 

较难达到欧盟新法规所规定的要求, 出口贸易将处于被动

和弱势地位[14]。如无法达到要求, 可能会面临封关的危险。 

出口成本增加。欧盟曾在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The 

Indian Ocean Tuna Commission, IOTC)第八届年会上提出, 

禁止渔船在 IOTC 相关水域或公海转载渔获物, 全面实施

观察员计划并在 50%的本国渔船上派遣观察员, 所有进行

海上转载的渔船均需配备渔船监控系统, 并保证设备一直

处于工作状态等。如果全面满足欧盟要求, 则渔船将面临

海上作业时间缩短、作业成本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必然会

降低我国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2  应对措施 

提高渔业监管水平。相关政府部门应设立渔业登记管

理制度、成立专门管理部门进行捕捞作业监督, 及时为用

于出口欧盟的中国渔船捕捞的渔获物出具证明文件。在海

洋渔业资源管理体制上由“单一部门管理”向“多部门综合

管理”模式转型。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方向转变, 除了政

府作为主导渔业管理机构外, 鼓励渔业经营体系中的渔

民、渔企、协会等参与渔业资源保护与监管, 坚决打击非

法捕捞行为, 逐步形成政府主导与渔业利益相关者自主化

管理相结合的体系[15]。 

推进国际互认。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保护近海

及远洋资源的角度出发, 借鉴水产品良好管理的供应链认

证(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的做法, 把 IUU 作为

一种认证制度统一管理。第三方认证可以促使供应链上的

原料供应商、加工商、贸易商等均遵循统一的规则, 以符

合美国或者欧盟禁止非法捕捞、避免商业欺诈的原则。认

证完成后 , 由第三方机构为企业出具相应的合法捕捞证

书。在这种模式下, 企业除能保障产品正常在欧盟通关外, 

还会提高产品竞争力, 可以赢得更多市场份额, 对贸易发

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加强国际合作。面对在公海日益猖獗的 IUU 捕捞活

动 , 国家无法凭一己之力予以预防和控制 , 只有联合多

国或区域间的力量, 才能对 IUU 捕捞活动采取有效的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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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在现行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的海洋渔业养护

和利用的法律文件中, 均有对国际合作原则的体现和具

体规定[16]。我国应以此为契机, 参照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

进管理理念, 不断完善我国在打击 IUU 渔业行为方面的

法规制度 , 加强与各区域组织间的合作 , 充分应用我国

已签订的区域渔业协定 , 了解各区域的渔业资源情况 , 

借鉴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措施, 如欧盟的基因生物技术、

船舶监控措施等, 达到管控 IUU 捕捞、保障水产品合法

捕捞出口的目的[17]。 

4  结束语 

长期以来, 持续不断的非法捕捞对全球渔业造成重

大危害, 为保护地球海洋渔业资源, FAO 制定了打击 IUU

捕捞的行动计划, 欧盟、美国等国家先后加入行动计划, 

针对 IUU 捕捞行为建立了入境信息申报、合法证明验证、

黑名单管理等制度, 凭借其先进的渔船管理和信息化水平, 

欧美等国家对 IUU 捕捞的管理措施逐渐演变成一种技术

贸易壁垒, 对我国出口水产品成本、门槛方面产生影响。

我国的渔业法先后经过 4 次修订, 虽然在打击非法捕捞管

理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 但在一些管理制度上仍存在一些

滞后性, 无法完全实施 PASM 等部分国际公约, 对我国的

出口水产品可能会产生制约。因此作为进出口水产品大国, 

我国应尽快参考欧美相关制度, 一方面完善我国渔业监管

体系, 推进国际互认, 在打击 IUU 捕捞方面提升管理水平, 

另一方面积极加强国际合作, 打破欧盟、美国等技术贸易

壁垒措施, 保障水产品正常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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